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新建废矿物油收储中转建设项目
	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所卜所村委小所卜所村（昆明永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异形石材加工厂内）
	昆明博宏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建设用地为租用昆明永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异形石材加工厂闲置用地及建筑物，根据现场勘查，租用场地内仅有1栋2层砖混结构建筑，租用厂区范围内无遗留的环境问题存在。本项目经营内容为废矿物油的临时收储及中转，本项目的建设基本是在现状租用厂区布置的基础上延用或改建而成的。

本项目总投资150万元，总占地面积为300m2，总建筑面积约300m2，生产规模为年收储中转2000吨废矿物油，不涉及废矿物油的处置与加工再利用，仅为暂时贮存。


	（一）施工期
1、废气：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扬尘，扬尘产生节点为工程施工材料临时堆放、颗粒料、粉料（沙、水泥）卸装、运输，污染因子为总悬浮颗粒物（TSP），扬尘以无组织排放的形式，借助风力在施工现场引起空气环境TSP指标升高，由于施工工程量极小，工程施工粉尘产生量较小，且不含有毒有害的特殊污染物，因此，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中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在运输或作业中扬尘大时要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必须采取遮盖措施，物料堆放要规整，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出场，使施工期扬尘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要求，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小。项目施工机械尾气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废气产生量与施工机械的类型及施工量有关，只要选用正规厂家的合格机械产品，由于燃油机械本身达到尾气排放要求，正常情况下可以满足达标排放，且所用机械分散，具备较好的大气扩散条件，有利于减轻机械废气的污染影响，因此，机械设备燃油废气对项目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2、废水：

项目施工使用的建筑材料砂、石均已清洗加工，项目内不进行砂石清洗，施工设备及车辆不在施工场地内进行清洗，无施工废水产生。项目建设用地为租用昆明永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异形石材加工厂闲置用地及建筑物，施工作业几乎全部在租用场地现有建筑物内进行，不会产生地表径流。项目施工人员均不在场地内食宿，施工人员如厕依托厂区北侧加油站公厕解决，施工场地内无生活污水产生。因此，施工期废水对项目周围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3、噪声：

项目无大型机械设备作业，基本靠人工配合小型机械设备（如电锯、电钻、电焊机、切割机、运输车辆等）完成，产生一定的噪声污染，源强约为75～100dB(A)。施工机械主要在室内使用，其厂房隔声衰减量约为15dB（A）。通过加强工人施工管理，缩短工期，降低人为操作产生的不必要噪声等措施后，项目施工噪声可做到厂界达标排放。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施工期间，施工场地周边200m范围内的村寨声环境质量满足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厂区施工期仅为1个月，施工进度较快，不会对周边村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大的影响。项目施工所需物料较少，运输量不大，只要做到途径村寨时禁止鸣笛、限速行驶后，运输噪声对运输途径村寨影响不大。

 4、固废：

施工期建筑垃圾按建设部令第139号《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及当地建设管理部门要求，能回收利用的部分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部分交由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施工人员不在施工现场住宿生活，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运至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不得随意丢弃。施工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生态：

项目建设用地为租用昆明永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异形石材加工厂闲置用地及建筑物，是在厂区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无需大规模拆移原有建构筑物，施工作业活动几乎在室内完成。项目区原有土地格局不会改变，不会破坏原有植被及表土，施工期对现状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

（二）运营期    

1、废气：

项目废矿物油在收集、转运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烃类物质的无组织排放，通过在收集和运输途中逸散，本次评价忽略不计。本次评价主要考虑废矿物油装卸及贮存过程中产生的烃类物质的无组织排放。根据估算模式的估算结果，项目运营期有机废气排放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中的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标准，厂区排放的有机废气最大落地浓度远小于HJ2.2-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附录D中表D.1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不需设大气防护距离。项目运输车辆在驶入、驶出厂区时会排放少量汽车尾气，主要污染物为CO、HC、NOx等，呈无组织排放，项目周围较空旷，空气流通性较好，且汽车尾气排放具有排放量小、短时、分散、无组织排放的特点，汽车尾气通过自然通风扩散，对环境影响不大。

2、废水：

项目员工不在厂内食宿，员工如厕依托厂区北侧加油站配套公厕解决，冲厕废水全部进入厂区北侧加油站污水处理系统中。项目储油罐委托有资质单位进厂进行清洗，运营过程中无生产工艺废水产生。项目为废矿物油收储中转项目，废油收储区及装卸区均位于室内，雨季时不会产生含油初期雨水，项目的建设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将厂区物料或者污染物泄漏的途径和生产单元所处位置划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重点防渗区：废矿物油油罐区、围堰范围、油品装卸区、事故应急池、危废暂存间等按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修改单进行设计，采用防水钢筋混凝土，并刷具有防渗、防腐、耐油污的绿色环氧地坪漆，墙壁防渗防腐裙脚高度约为0.15m，通过上述措施可使重点污染区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10cm/s。一般防渗区：厂区道路的地面采取黏土铺底，再在上层铺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通过上述措施可使一般污染区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7cm/s。建立厂区地下水环境监控体系，建议在厂区内南侧设置1个地下监控井，厂区地下水环境监控体系包括建立地下水污染监控制度和环境管理体系，将地下水监测纳入年度监测计划，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综上所述，鉴于本项目不以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 ，且项目周边无对项目建设敏感的水源地，由污染途径及对应措施分析可知，项目对可能产生地下水影响的各项途径均进行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防渗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项目废矿物油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地下水，因此项目不会对区域地下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3、噪声：

项目为废矿物油收储、转运项目，无生产性连续噪声源，主要噪声源为废矿物油装卸输油泵产生的设备噪声、运输车辆进出厂时产生的交通噪声，噪声源强70~85dB（A）之间，噪声源强较小，且为不连续噪声源。根据噪声预测结果，运营期间厂界昼间噪声满足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2类昼间标准限值，敏感点昼间声环境质量达到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可以做到厂界噪声达标排放，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小。此外，只要运输车辆在途径村寨时做到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等措施后，运输车辆交通噪声对运输路线上的行人及路边居民造成影响不大，可确保运输沿线敏感点声环境质量达到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

4、固废：

项目储油罐清洗拟委托相关有资质单位使用有机溶剂进行清洗，罐底油泥及清洗产生的废液由清洗单位负责统一处理，建设单位不负责油泥及清洗废液处置，故本次环评不对油罐油泥及清洗液的处置进行详细分析。项目对于装卸时不小心滴漏的废矿物油，及时采用抹布擦拭，保证地面清洁，故工作人员废弃劳保用品主要为员工使用的手套、抹布等，该类固废不进行清洗及重复使用，定期更换，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规定，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属于全部环节豁免，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因此，建设单位对该部分固废收集后混入生活垃圾一同运至附近村寨垃圾集中收集点，最终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项目员工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少，经厂内生活垃圾收集桶收集后定期运至附近村寨垃圾集中收集点，最终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综上所述，项目固体废弃物均100%合理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5、土壤：

项目为废矿物油收储、中转项目，不涉及废矿物油的处置与加工再利用，不会产生加工污染物，且废矿物油存放已采取了较为完善的防渗措施，对事故泄漏采取有效的防范及应急处置措施，基本消除了对土壤污染可能性。

6、运输环境：

项目所暂存的废物属危险废物，全部采用公路运输，且要求运输人员具备相应资格证书，并且使用特殊标志专业运输车辆，转运路线确定的总体原则为：转运车辆途中应尽量避免经过医院、学校和居民区等人口密集域。本项目的社会风险主要为废矿物油在收集、转运过程中，因泄露引起的污染及随之发生的火灾事故。因此要确保收集桶、箱式货车的密封性，防止泄露，在运输前要做好检查。在运输途中要注意安全，防止因行车事故引发的泄露、火灾等发生，要做好运输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7、环境风险：

通过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可以将本项目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另外，通过制定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可以提高风险事故处置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环境和周边群众的危害，并将经济损失降至最低水平，故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                                                               


